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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民政厅

陕民函〔2024〕167号 签发人：李智远

陕西省民政厅关于对省十四届
人大二次会议第 90号建议的答复函

海朋菊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基层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，推动

银发经济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90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运行的建议

近年来，我省持续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，全

力保障设施运转。一是加快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我

省先后出台《陕西省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建设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农村幸福院建设的意见》，对城乡居家

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、设施配备、规范管理、资金资助等

都提出要求。经过近十年努力，基本建成覆盖 83%行政村和

92%社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。二是加强标准化管理。

出台《陕西省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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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陕民发〔2023〕33号），鼓励社会力量按照市场化方式运

营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实现规模化、连锁化、品

牌化运营。根据年度绩效考评，采取以奖代补或后奖补的方

式给予资助。制定《陕西省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

建设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规范街道（乡镇）区域养老服

务中心的机构属性、建设标准、运营管理、资金保障等内容。

三是开展试点，探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。截止目前，全

省累计建成 11个（莲湖区、碑林区、鄠邑区、新城区、金

台区、富平县、耀州区、府谷县、西乡县、旬阳市、丹凤县）

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示范县（区），打造县域内县级综合

型养老机构-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-社区（村）居家养

老服务设施三级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示范。

我厅通过对本省养老服务设施摸底、外省调研以及社会

层面反馈意见，制定并正在开展提质增效行动。一是全面信

息化运营，在全面摸底运营状况的基础上，将日间照料中心

纳入智慧养老平台管理，并向公众提供适老化的在线查询、

预约、预览、助餐等功能，打破老年人找不到服务的信息障

碍，提升老年人享受服务的便利程度。二是实施分类运营，

按照机构的运营状况与预期情况，分为三类制定不同的管理

规范，对运营情况与预期好的进一步加强支持，促进其向功

能多样化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发展；对运营一般的，以助餐

能力为核心提升其稳定运营能力；对运营情况与预期都较弱

的设施，对其进行逐步转型，向探访关爱工作站、老年活动



0 3 0

室等方向发展；对目前不能稳定运营且周边客观条件较差

的，建立退出与服务填补机制，避免其造成不良影响。三是

改进保障机制，在省级层面将对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项

目资金转化为运营“以奖代补”，调整资源投入方向，同时

全面开展运营绩效评估，以每年度评估结果调整分类运营政

策，确定奖补资金分配。

二、关于尽快制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<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>的实施办法》

的建议

今年 1月 15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发展银发经济

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》，标志着银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

新的阶段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，

银发经济作为朝阳产业已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。

您提出的尽快制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<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>的实施办

法》，此项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但省民政厅对此项工

作也非常重视：为推动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，我厅从业务培

训、开展统计、调研等方面入手做了大量工作，为出台支持

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。4月 25日，我厅采取网

络直播和视频会议的方式，举办了全省银发经济业务培训

会，邀请省内外四位知名专家对银发经济所涉及的养老服

务、养老产业、老龄工作、“银发”民生产业、银发经济的

发展支撑、养老金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培训。4月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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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组织省发改委、省统计局等 19个省级有关部门召开了养

老产业统计座谈，加快摸清全省养老产业底数和养老产业发

展状况。前期对重点企业评估，研究将部分企业打造成“陕

字号”养老服务企业的可行性，加快推进优质养老产业形成

规模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在调研统计的基础上，结合第五次全国

经济普查，形成我省养老产业监测统计报告。在摸清我省养

老产业的基础上，积极配合发展和改革委，争取尽快出台《关

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》的实施办法。

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安康和旬阳养老事业发展。感谢

您对我省养老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继续予以关注，

多提宝贵意见建议。

陕西省民政厅

2024年 6月 14日

（联系人：钟万春，电话：029-66917565，18991168208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代选工委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